附件3
信用承诺书

(个人用户)

本人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作为漳州市2025年广播电视领域终端设备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申请人，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 

1.提交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伪造、隐瞒等虚假情形，因材料虚假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。​
2.未隐瞒不符合补贴资格的情形（如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），同一设备或事项未同时申请其他同类补贴。​
3.补贴设备用于个人或家庭正常使用，不转卖、出租或用于商业用途，不骗取补贴。若不再符合补贴条件（如退货），20 个工作日内主动退回已领资金。​
4.自愿配合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信息，不拒绝监管。若存在违规行为，同意追回补贴并承担法律责任。
本人已阅知承诺内容，自愿遵守规定，违反愿承担一切后果。
承诺人信息​
签字 / 手印：               ​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​

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